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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菲尼斯伦理思想研究》是一部深入探讨当代著名法哲学家与伦理学家约翰�菲尼斯学术思想
的专著。菲尼斯作为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法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领
域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旨在系统梳理和剖析菲尼斯的理论核心，特别是他对古典自然法传统的现
代重述与创新性发展。通过对其主要著作《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等的细致解读，研究揭示了菲尼斯如
何试图在世俗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为道德与法律的客观性奠定理性基础。

本书的核心内容聚焦于菲尼斯所提出的“基本善”理论。菲尼斯反对从“实然”直接推导出“应然”
的古典路径，转而论证人类通过实践理性可直接把握的、不证自明的七种基本善，如生命、知识、游
戏、审美体验、社交（友谊）、实践理性与宗教。这些基本善构成了人类繁荣的客观维度，也是道德
原则与自然权利的根基。研究者深入分析了这一理论如何规避“自然主义谬误”的指控，并探讨了其
与传统托马斯主义自然法思想的关联与区别，揭示了菲尼斯在形而上学基础问题上的独特立场。

在伦理实践层面，本书详细阐释了菲尼斯关于“实践理性的基本要求”的论述。这些要求（如有一以
贯之的人生计划、不偏不倚地珍视所有基本善、不对任何基本善抱有敌意等）为人们在具体情境中作
出道德选择提供了规范性原则。通过剖析这些原则，本书展现了菲尼斯伦理学强烈的实践指向，即如
何引导人们在多元的基本善之间进行合理协调，以实现整体的人格完善与共同体的共同善。

此外，本书专章探讨了菲尼斯思想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菲尼斯坚定捍卫法律与道德在概念上的必然
联系，认为法律的权威性与义务性最终源于其对共同善的促进。他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对
哈特“分离命题”的回应，构成了法哲学论争中的重要篇章。本书对此进行了清晰梳理，并评价了其
理论在当代法理学中的地位与面临的挑战。

总体而言，《约翰�菲尼斯伦理思想研究》不仅是对一位重要思想家的系统性介绍，更是进入自然法
理论当代论辩的一把钥匙。它清晰地勾勒了菲尼斯如何融合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的古典智慧与现代分
析哲学的方法，构建出一个既强调客观价值又尊重实践理性的伦理法律体系。对于法学、哲学、伦理
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与学生而言，本书是理解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自然法复兴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
参考文献。
约翰�菲尼斯的伦理思想以其对古典自然法传统的创新性回归而备受瞩目。他坚决拒斥从“实然”推
导出“应然”的休谟式难题，提出了以“基本善”为核心的非推论性第一原则体系。这一理论建构使
得自然法脱离了传统形而上学或神学基础的依赖，转而建立在实践理性的自明性之上。菲尼斯通过对
人类繁荣基本面向的列举与分析，为道德判断提供了一个客观而非主观相对主义的框架，这是他对20
世纪道德哲学困境的重要回应，也使得自然法学说在现代多元社会中重新获得了对话的能力。

菲尼斯的理论贡献尤其体现在他对“实践理性基本要求”的详尽阐述上。这九项要求并非僵化的规则
，而是构成了理性行动者追求基本善时的方法论指南。其中对“中立的关怀”、“不偏不倚的理性”
等要求，有效调和了个人追求与共同善之间的张力。这种对实践理性结构的精细剖析，超越了简单的
结果论或义务论二分，展示了一种更为复杂和立体的道德推理模式。它强调道德生活内在于对人类福
祉的理性追求之中，而非外在强加的规范。

在法学领域，菲尼斯的“权威”与“义务”理论影响深远。他有力地论证了法律之所以产生遵守的道
德义务，并非仅仅源于其强制力或其符合某种道德标准，更在于其服务于共同善的实践理性要求。这
一观点为新古典自然法理论奠定了基石，既批判了法律实证主义将法律与道德完全分离的立场，又避
免了传统自然法理论中因法律偏离道德便完全否定其法律性质的极端观点，为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复杂
关系提供了更为精致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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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尼斯思想中关于“共同善”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哲学意义。他所谓的共同善并非个体利益
的简单加总，而是使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并实现其基本善的条件集合。这一概念为评价社会制度与
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提供了核心标准。它要求法律与政策必须指向促进所有成员的真正福祉，这为批判
不正义的社会结构和个人主义的原子化社会观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资源，体现了其思想深厚的社群主
义关怀。

然而，菲尼斯的伦理体系也面临持续的批评与挑战。最核心的质疑在于其“基本善”的自明性基础。
批评者认为，这些基本善的列表及其不可通约性主张，本身可能隐含了特定的文化或哲学预设，并非
如菲尼斯所声称的那样是真正普世和自明的。此外，如何从这些形式化的基本善和理性要求，具体推
导出复杂的道德义务与规范，其间的推理链条有时被认为不够清晰，存在所谓的“实践理性鸿沟”。

菲尼斯与格里塞兹、博伊尔等人共同发展的“新自然法理论”，在生命伦理领域产生了尤为显著的影
响。他们基于基本善（特别是生命善）的不可通约性和至上的地位，对堕胎、安乐死、胚胎研究等议
题提出了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保守主义论证。这一理论路径为生命伦理讨论提供了不同于功利主义或基
于绝对权利的话语体系，但也因其严格的规范性结论而在自由多元的社会中引发了广泛争议。

从思想史脉络看，菲尼斯的工作可以视为对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思想的创造性现代表述。他剔除了
阿奎那体系中紧密关联的形而上学与神学框架，试图单独提取并发展其理性伦理学的内核。这种“世
俗化”或“自主化”的尝试，一方面使自然法思想更能与现代世俗理性对话，另一方面也招致了来自
传统托马斯主义内部的批评，认为他割裂了存在与价值、自然与理性之间的古典关联，削弱了自然法
的本体论根基。

菲尼斯的伦理思想对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也有间接贡献。尽管他本人更侧重于实践理性原则和规范
判断，但其理论对基本善的追求，本质上是对人类繁荣（eudaimonia）的重新诠释。他将道德德性理
解为理性追求基本善过程中的完美品质，这为沟通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搭建了桥梁。他的工作提
示我们，对正确行动的判断与对良善生活的理解是不可分割的。

在方法论上，菲尼斯强调描述性社会科学与规范性评价性判断的区分，但又认为二者在“实践哲学”
的完整视角下最终相互关联。他批判了试图从纯粹事实观察中得出价值结论的“自然主义谬误”，同
时也反对将价值完全主观化的倾向。这种方法论的自觉，使其理论在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占据了
独特的位置，既有概念分析的清晰性，又不乏实质性的伦理承诺。

总体而言，约翰�菲尼斯的伦理思想是20世纪后半叶最为系统化和最具影响力的自然法理论版本。它
成功地将一个古老的传统带入当代哲学争论的中心，为道德客观性、法律权威性、政治合法性以及生
命尊严等根本问题提供了连贯而深刻的解答。尽管其理论细节持续面临审视与辩论，但其恢弘的体系
构建、清晰的论证风格以及对人类理性与实践的高度尊重，使其成为任何严肃的伦理学研究都无法绕
过的思想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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